
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1年部门
预算草案编制说明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，担任审判职能。
二、部门2021年主要工作任务
[bookmark: _GoBack]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2021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，坚决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人民法院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，坚持服务大局、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，忠实履行人民法院职责使命，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三、部门基本情况
珠山区人民法院共有预算单位1个，即法院本级。人员编制总数83人，其中行政编制76人、全部补助事业编制7人；年末实有人数106人，其中在职人员71人;退休35人，本年退休4人。
四、2020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（一）收入预算情况
2021年珠山区人民法院收入预算总额为1777.9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7.03 %。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477.9万元，占收入预算总额的83.13%。
（二）支出预算情况 
2021年珠山区人民法院支出预算总额为1777.9万元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7.03 %。其中：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：基本支出1477.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3.13%，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183.7万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294.2万元；项目支出300万元，占支出总额的16.87%。
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：行政运行1777.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。
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：工资福利支出1183.7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66.58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294.2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6.55%；项目支出300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6.87%。
（三）经费拨款支出情况
2021年珠山区人民法院经费拨款支出预算1777.9万元，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%，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7.03%。具体支出情况是：行政运行1777.9万元，占经费拨款支出的100%。
（四）政府基金收支情况
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。
（五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2021机关日常运行经费294.2万元，其中：办公费70万元、印刷费5万元、邮电费30万元、差旅费8万元、日常维修费5万元、租赁费6万元、办公用房水电费23万元、培训费5.5万元、被装购置费7万元、劳务费3.03万元、工会经费18万元、公务接待费6.59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6.26万元、在职公务交通补贴44.27万元以及其他费用26.55万元。
（六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2021年珠山区人民法院“三公”经费年初支出预算安排42.85万元。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一致。
公务接待费6.59万元，比上年减少0.13万元，主要原因：继续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，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、国内公务接待等制度规定。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及购置费36.26万元，与上年预算数一致。




